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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通則





1.	本章就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闡明展示競選廣告的事宜。這次選舉包括5個地方選區、28個功能界別以及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此外，35個界別分組亦會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初進行選舉，以便選出選舉委員會的委員。本章所提及的法例，是指選舉管理委員會（簡稱�選管會�）在諮詢公眾意見後制定的《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在文中，該規例將簡稱為《選舉程序規例》。本章載列的規則及指引，適用於地方選區選舉中的候選人名單上的人士（簡稱�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亦同時適用於其他各類選區的個別候選人。





2.	競選廣告包括用作推廣或宣傳選舉中任何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的任何演辭、告示、招貼、標語牌、海報、牌板、橫額、旗幟、旗號、色別、符號、訊息、音響、圖像、圖畫及任何物品、物件或物料。因此，印有候選人姓名或其相片或印上載有候選人姓名的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或印有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資料的T-恤或氣球，皆是競選廣告的一種。





注意：		�候選人�包括擬參加某項選區或選舉界別選舉的人士，無論他是否已遞交候選人提名書。本章提到的�候選人�，包括按比例代表名單投票制進行選舉的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





		本章提到的�選區或選舉界別�，包括選舉委員會以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3.	任何人士或組織，包括政治團體、業主立案法團、互助委員會、住客聯會、業主委員會等所發表的支持任何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的任何物件或物料，如果其措詞和性質符合競選廣告的定義即為競選廣告。這種廣告所招致的費用應計作選舉開支，而有關人士或組織必須事先得到候選人書面授權招致這些費用〔《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88章)第12(1)條〕。如有關廣告是印製的而內容涉及選舉，必須印上第288章第19(1)條所規定的印製資料〔參閱下文第44及45段和第六章第二部份〕。





4.	雖然候選人在當選後所印發鳴謝投票人或其他與選舉有關人士的支持的廣告可能並不屬於競選廣告，其所招致的費用，由於是為候選人進行或處理該項選舉所招致，根據第288章第2條的定義，須計算在選舉開支之內。





5.	參選的候選人可按照撮述有關法例和規例的指引，張貼及展示競選廣告。





6.	候選人可招致的法定選舉開支，包括其在準備及展示競選廣告的開支，以及其他在本指引視為選舉開支的開支。故此，候選人應小心計劃在這方面的花費。〔選舉開支的定義，參閱第288章第2條。〕





7.	候選人使用的競選廣告數量並無限制，但須以候選人可招致的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為限〔第288章第13條〕。





8.	候選人須確保其競選廣告內所陳述的事實資料準確無誤。〔關於刑事制裁參閱第288章第15、16及17條。〕





第二部分：展示之期限及範圍





9.	候選人可以在政府或私人土地及物業上展示競選廣告，但必須獲得所需的書面授權、許可證或同意書〔《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第104A條及《官地條例》(第28章)第4條〕。





10.	展示位置可分為下列各類：�





(a)	位於政府土地╱物業以供編配給有關地方選區候選人的公眾展示位置；





(b)	位於政府土地╱物業以供編配給下文第12段所載列的22個功能界別及24個相關的界別分組候選人的指定展示位置；





(c)	位於政府或私人土地╱物業以供編配給六個特別功能界別，即市政局功能界別、區域市政局功能界別、鄉議局功能界別、漁農界功能界別、保險界功能界別及航運交通功能界別；與上述六個功能界別的後四者相關的四個界別分組；未設有相關功能界別的七個界別分組，以及選舉委員會候選人的指定展示位置；及





(d)	位於私人土地╱物業的展示位置，並已由候選人自行向業主或用戶取得同意其展示競選廣告。





政府土地╱物業—公眾展示位置





11.	位於公眾土地上並供候選人展示競選廣告的展示位置(以下稱為�公眾展示位置�)，將由展示位置所處地方選區的選舉主任劃定。有些政府土地及物業已撥予下列有關當局，即臨時市政局、臨時區域市政局及房屋委員會等使用，並由這些機構各自管轄。地方選區的選舉主任(多為該地方選區轄下多個地區的其中一名政務專員)將與上述機構及其他功能界別的選舉主任協商，劃定公眾展示位置。由於地方選區選舉是採用比例代表名單投票制，因此公眾展示位置會參照及根據該等名單，編配予候選人。每份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將盡可能獲編配同等數目的公眾展示位置。





�
政府土地╱物業—指定展示位置





12.	下列二十二個功能界別的候選人－－





(a)	教育界；


(b)	法律界；


(c)	會計界；


(d)	醫學界；


(e)	衛生服務界；


(f)	工程界；


(g)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h)	勞工界；


(i)	社會福利界；


(j)	地產及建造界；


(k)	旅遊界；


(l)	商界(第一)；


(m)	商界(第二)；


(n)	工業界(第一)；


(o)	工業界(第二)；


(p)	金融界；


(q)	金融服務界；


(r)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s)	進出口界；


(t)	紡織及製衣界；


(u)	批發及零售界；以及


(v)	資訊科技界





和24個選舉委員會對等界別分組的候選人，可能希望在某些政府土地╱物業展示競選廣告，因為這些地方是其選民時常出入的。除了教育界功能界別有兩個對等界別分組，稱為(i) 教育界和(ii) 高等教育界，以及旅遊界功能界別有兩個對等界別分組，稱為(i) 旅遊界和(ii) 酒店界之外，選舉委員會對等界別分組的名稱與其他功能界別的名稱相同。歡迎上述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會對等界別分組的準候選人及政治團體提出他們有意展示競選廣告的位置。有關的選舉主任在劃定�指定展示位置�時會考慮這些建議，但選舉主任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採納建議。





注意：	所有意見應送達總選舉事務主任，有關界別分組選舉的意見應在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或之前送達，而有關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意見則應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送達。





選舉委員會和六個特別功能界別





13.	選舉委員會的候選人展示位置，將由選舉委員會的選舉主任指定。至於市政局、區域市政局、鄉議局、漁農界、保險界和航運交通界等六個選民人數較少並採用按選擇次序淘汰投票制度的特別功能界別，展示位置亦會由各有關界別的選舉主任在考慮個別情況後指定。鄉議局、漁農界、保險業界和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四個對等界別分組，以及沒有對等功能界別的七個界別分組的選舉展示地點，亦會由各別選舉主任指定。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功能界別並沒有對等的界別分組。





其他土地╱物業





14.	候選人若希望在政府土地╱物業以外的土地╱物業展示競選廣告，必須先獲其業主或用戶的書面同意〔第132章第104A條〕。向私人土地╱物業業主或用戶徵求書面同意的事宜，是候選人與業主或用戶之間的私人安排。凡為展示競選廣告而由候選人，或由其他人代候選人，向業主或用戶支付或同意支付的補償、費用或款項，均為選舉開支的一部分。若私人土地╱物業的業主或用戶容許候選人使用商業廣告位展示其競選廣告，則候選人須說明使用這個廣告位的合理市值是當作一項選舉捐款。在展示競選廣告前，必須將同意書的副本交予各有關地方選區、功能界別、選舉委員會或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請參閱下文第19段。)





15.	選管會呼籲私人土地╱物業的業主或用戶在處理展示競選廣告的事宜上，給予同一選區/選舉界別的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公平及平等的對待。





16.	候選人應注意，有些公共機構對於展示競選廣告有其本身的規定，例如地下鐵路公司對於在其管理的私人住宅樓宇內展示競選廣告有其本身的規例。





編配展示位置的一般原則





17.	在地方選區內劃定的公眾展示位置大約有三分之二將會編配予該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其餘三分之一的公展示位置會編配予第12段所開列的22個功能界別、第13段所載的6個特別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會的候選人。至於一九九八年四月的界別分組選舉，適當數量的公眾展示位置會編配給35個界別分組，作為指定展示位置。





18.	在提名期結束後，每個選區或選舉界別參加競逐的候選人數目已確定時，每個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主任會以協議或抽籤方式，把指定展示位置(按情況而定)編配予各候選人。在未進行編配之前，所有競選廣告均不得在任何公眾展示位置或指定展示位置展示。﹝請參閱下文第24段的規定。﹞候選人會獲發一份顯示候選人所獲編配的公眾展示位置及指定展示位置(如有的話)地點的列表及一套劃一的地圖，以協助有關人士識別展示競選廣告的位置。





書面批准或同意





19.	當公眾展示位置及指定展示位置分配完畢後，候選人須根據香港法例第132章第104A條及第28章第4條規定，取得所需的書面批准或授權〔參閱下文第三部分〕。同樣，在私人土地╱物業展示競選廣告亦須取得有關業主或用戶的書面同意〔第132章第104A條〕。任何人士如未取得所需的書面授權或同意而擅自展示競選廣告則屬違法，最高可被判罰款5,000元；倘若經法庭裁定為持續違法，則在法庭認為屬持續違法的期間，可加判罰款每日150元。該等罰款亦被視為選舉開支。候選人必須將同意書的副本於展示競選廣告之前交予選舉主任。





禁止展示競選廣告區





20.	在投票站範圍內(包括有關樓宇的外牆)及�禁止拉票區�〔請參閱第十一章：投票站外拉票活動的禁制〕內的政府地方╱物業，均不准展示任何競選廣告，不過經特別批准的非流動性展示品則不在此限。每個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主任會發給每名候選人╱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一套草圖或平面圖，顯示有關選區內所有投票站和站外禁止拉票區的範圍。





21.	展示的競選廣告不可分散駕駛者的注意力，或干擾駕駛者及行人的視線、遮擋任何交通標誌及交通燈號，或阻礙行人的流動。故此公眾展示位置及指定展示位置將不會設置在道路天橋、橋樑(包括行人天橋)、燈柱、路牌、道路交匯處角落的欄杆，以及行人過路處、巴士站及巴士總站或其附近地方。





第三部分︰公眾展示位置及指定展示位置的分配





22.	每個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主任在收到提名書時，會讓每名候選人╱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知道︰





(a)	各公眾展示位置的概括地點(包括未批租的政府土地，以及市政局、區域市政局或房屋署轄下的土地及樓宇)。對於來自選舉委員會、各功能界別或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候選人，則須告知他們各個指定展示位置。選舉主任會在提名期結束後根據選區或選舉界別內的候選人數目，決定可供分配給候選人的展示位置的尺寸及數目。





(b)	編配公眾展示位置及指定展示位置(按情況而定)的日期及時間。在一般情況下，編配工作會在截止提名後的翌日進行。由於有展示位置位於政府土地╱物業，選舉主任會邀請有關當局派代表出席，以便在編配位置後發出所需的授權書。





23.	負責各功能界別、界別分組以及選舉委員會的選舉主任，必須知道確實有多少名候選人有意在個別地方選區的公眾展示位置及指定展示位置展示競選廣告，以便確定可供分配的公眾展示位置及指定展示位置的數目。因此候選人應在遞交提名書後即時向有關選舉主任表明是否有意在上述位置展示競選廣告。同樣，在地方選區選舉中，候選人名單亦要依循上述安排行事，但必須以名單的名義提出。





24.	公眾展示位置及指定展示位置，是在經過同一選區或選舉界別的所有候選人╱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的代表通過協議編配，或以抽籤方式編配。候選人╱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獲得編配展示位置，以及取得有關當局的批准〔第132章第104A條及第28章第4條〕，並遵照第五部分所列的規定後，便可在獲編配的位置展示競選廣告。





25.	候選人獲得授權後，必須於展示競選廣告前將所有授權書的副本交予選舉主任。





26.	候選人不可轉讓或交換獲編配的公眾展示位置及指定展示位置。倘某選區或選舉界別的候選人通知所屬選舉主任，表示無意繼續使用獲編配的一個或多個公眾展示位置或指定展示位置，則選舉主任可在同一選區或選舉界別的其他候選人要求下，以協議或抽籤形式將該等展示位置重新編配，除該名候選人外，同一選區或選舉界別的所有其他候選人均可使用。在這情況下，上文第24段所述的程序亦會適用。





注意：在某些情況下，第一輪分配的展示位置會因種種原因而沒有使用。選舉主任可用協議或抽籤形式將該等展示位置重新編配予有關的候選人。候選人可因應這安排去計劃如何在競選廣告方面運用資源。





27.	除非在總選舉事務主任作出指示或決定的特殊情況下，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通常不會獲批准在其選區以外的地方展示競選廣告。總選舉事務主任原則上有權就候選人在選區以外展示競選廣告一事，給予一般許可，或在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提出申請後才予以批准。倘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有意在其選區以外的位置展示競選廣告，應在遞交提名書後盡快以書面向總選舉事務主任提出申請，並申明理由；倘若總選舉事務主任原則上批准其申請，有關選區的選舉主任在進行編配工作時，便可以有充分時間把選區以外的展示位置包括在內。





28.	同時為兩個或以上分屬不同地方選區的候選人名單宣傳的競選廣告，可分別在有關名單所屬選區獲編配的展示位置展示。同樣，同時為兩個或以上分屬不同功能界別的候選人或分別為功能界別候選人及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宣傳的競選廣告，亦可分別在有關候選人╱名單獲編配的公眾展示位置、指定展示位置或展示位置展示。這項規定亦適用於選舉委員會的候選人。這類聯合競選廣告的費用將由有關候選人平均分擔，並計入各人的選舉開支內。





29.	不過，此等聯合競選廣告不應在私人樓宇的公用地方展示，以避免無法清楚地引用公平及平等對待候選人的原則。





第四部分︰展示廣告的條件及限制





選舉界別名稱





30.	為免選民混淆，選舉委員會及所有功能界別的候選人，均需在競選廣告內列明所角逐議席的選舉界別名稱。同樣，無論是功能界別、地方選區或選舉委員會的各候選人，如與其他候選人共用一幅競選廣告宣傳，便需在廣告內列明各自所屬的地方選區或選舉界別名稱。候選人可自由選擇採用選舉界別的全稱或簡稱(簡稱由有關界別的選舉主任提供)。





重新使用舊的宣傳板





31.	候選人可再次使用在以往選舉中曾用過的宣傳板。不過，一切與上一次選舉有關的資料，例如候選人的編號、選舉界別名稱、有關連的政黨名稱，以及在上一次選舉中曾支持該候選人的人士姓名，均應在重新使用之前全部清除。這樣做可避免選民產生混淆，此外，如候選人在今次選舉未得到某些人士答應支持，亦可避免被指發表虛假聲明，聲稱得到這些人士支持。





尺寸





32.	在欄杆、圍欄及行車道上的中央分隔欄展示的競選廣告，高度不得超過一米，長度不得超過二點五米。





33.	此外，競選廣告的尺寸，不得超過欄杆、圍欄或行車道上的中央分隔欄的高度及長度。





張貼及裝置展示品





34.	所張貼或展示的競選廣告，不得危害公眾人士的生命或財產。





35.	切勿使用永久固定的裝置，例如釘或不能溶解的膠液。





36.	應採用�綁結式�海報(而非�黏貼式�海報)，以便日後較易除下。





37.	切勿在塗有油漆或光漆的表面貼上海報，因為日後拆除海報時會造成損毀或留有痕。





38.	切勿在行人路上裝設任何搭建物，例如把木板釘在地上。





39.	有關物業的業主或用戶，包括政府機構，可指定競選廣告的展示方式，並有權因展示這些物料而造成的損毀提出索償要求。





拆除展示品





40.	候選人必須在選舉後七天內將展示於政府土地╱物業的競選廣告拆除。倘在指定期間內未將競選廣告拆除，則候選人可能會被起訴。有關當局亦可能會將該等廣告除去及扣押，並可向有關候選人追討一切清除競選廣告的費用，這筆費用將會被視為選舉開支。





�
第五部分︰申報書、順序編號及副本





41.	除獲豁免外，候選人擬展示的每種競選廣告每一張的正面，均須清楚標記由“1”開始的順序編號。印刷物品如符合下列情況，則毋須順序編號︰－





(a)	屬A4尺碼(即30公分×21公分)或以下；





(b)	資料全印在一張紙上；及





(c)	印備印刷商的名稱和地址、印製數量和印製日期。





上述的例子包括傳單、單張和模擬選票。此外，通過免費郵遞服務〔參閱第六章第三部分〕或經由電子媒介（例如圖文傳真、電子郵件、電腦網絡、電子展示板）投寄或傳達給選民的競選廣告，均毋須遵守順序編號的規定，氣球也毋須編號。





42.	各類競選廣告如屬60公分×42公分(A2尺碼)或以下，所標記的編號直徑不得小於2公分；如大過該尺碼，編號直徑則不得小於4公分。





43.	候選人展示競選廣告之前，必須先以指定表格向所屬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主任(倘仍未委出選舉主任，則向總選舉事務主任)申報擬展示的各類競選廣告的數量、編號(第41段所述的獲豁免類別除外)、印刷/發表日期以及印刷商的名稱和地址。申報時亦須註明擬展示的地點(公眾展示位置、指定展示位置或私人樓宇)。這些地點可參照候選人取得的授權書、許可證及同意書而予以確定。候選人必須把授權書、許可證及同意書的副本送交選舉主任。候選人可視乎情況需要，在不同時間提交多份申報書。候選人須確保申報書內所載的詳細資料準確無誤。





44.	候選人在展示廣告前，須把以下資料交予所屬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主任（倘仍未委出選舉主任，則交予總選舉事務主任）︰－





(a)	每式宣傳印刷品的兩份樣本，印備印刷商中文或英文名稱和地址、印製日期和印製數量(�印製資料�)；





(b)	錄有競選廣告的每式錄影帶、錄音帶或磁碟的兩份樣本；





(c)	以電子媒介傳達的每式競選資料的兩份印文本；及





(d)	實際上不能或不便影印的各類競選廣告的彩色相片(明信片尺寸)一式兩張。





45.	第288章第19條規定所有符合該條款的定義的印刷物品，必須載有印製資料。擬議的《選舉程序規例》將規定所有形式的競選廣告，無論是否印製品，均須載有順序編號，並在使用前向有關選舉主任申報，但獲豁免遵守該規定的競選廣告除外〔參閱上文第41段〕。此外，候選人亦須向有關選舉主任提交競選廣告的兩份樣本。根據擬議的《選舉程序規例》的規定，樣本必須在展示或分發之前呈交，而第288章第19條規定必須在發表競選廣告後7天內呈交。如果競選廣告並非如第288章第19條所述的方式印刷或複製，則毋須印上印製資料。





46.	如候選人根據擬議的《選舉程序規例》的規定向有關選舉主任提交的競選廣告申報書有任何錯誤，或候選人所申報擬展示的任何類型的競選廣告的數量或展示地點有所更改，候選人應向選舉主任作出修訂申報，更正有關錯誤或將其有關競選廣告計劃的更改記錄在案。所有修訂申報書必須最遲於選舉日前一天正午十二時呈交有關選舉主任。如候選人沒有提交任何修訂申報，則其原來的競選廣告申報書將被作為依據，用以審查他的選舉開支及接受選舉捐贈的申報書及聲明書，以及除去其未經批准而展示或違例或違反指引的競選廣告。





47.	除申報書中提及的廣告和樣本或相片顯示的廣告外，候選人不得展示其他競選廣告。





48.	除申報書中註明的地點外，候選人不得在其他地點展示競選廣告。





49.	各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主任收到申報書、授權書、許可證、競選廣告及相片後，會盡快將副本存放於某一指定地點，以供公眾人士查閱，直至選舉開支及接受選舉捐贈申報書及聲明書的查閱期完畢為止，目的是讓公眾人士可以查閱及比較上述兩種申報書。





第六部分︰未經批准展示廣告及其後果





50.	每位候選人在展示競選廣告時，必須遵守及服從這些指引。除第288章規定的刑事制裁外，擬議的《選舉程序規例》亦會處罰違反本章第五部分的行為。





51.	每位候選人在展示競選廣告時，必須遵守及服從有關授權書所訂定的條件。任何展示的競選廣告若觸犯有關指引，將會遭拆除及扣押。





52.	任何未經批准而展示或違反指引的競選廣告，或未曾把授權書、許可證或同意書交予選舉主任(或總選舉事務主任)以茲證明的展示品，有關當局會立即拆除及扣押。有關的候選人或其選舉代理人可被檢控，罪名成立可判罰款或監禁。清除該等廣告的費用為民事債項，會當作選舉開支。候選人向有關選舉主任申報及聲明其選舉開支時，須申報該項民事債項。遭扣押的物品可被留作物證，其後依法處置。在選舉結束前申請索回被扣押物品將不會受理。〔第132章第104C條及第28章第6條。〕





53.	每位候選人須遵守及服從其與私人土地或物業的業主或用戶就展示競選廣告所達成的條件，而候選人須向業主或用戶支付的任何附加費用或損壞賠償，均可視作選舉開支。





54.	如有任何投訴，應向有關選舉主任提出。選管會在接獲投訴後，亦可採用其認為合適的方式，發表公開聲明，譴責任何不遵從有關指引的行為。雖然對候選人來說，由於已要支付拆除費用和負上刑事責任，公開譴責可能是雪上加霜，但選管會在適當的情況下，會毫不猶疑地作出公開譴責。





第七部分︰政治團體或其他組織的宣傳廣告





55.	在選舉期間甚或之前，任何政治團體或組織，例如專業團體或商會、公司、業主立案法團或租戶協會等，透過廣告宣傳團體的政綱或服務，而當中提及候選人的姓名或展示其相片或其他資料，無論該候選人是否該團體的成員或職員，均會被視為候選人或其代表為候選人展出的競選廣告。廣告的費用會視為候選人或其代表為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因此，為審慎起見，政治團體應暫停宣傳活動。





56.	除候選人或事先獲候選人書面授權的人士外，任何其他人士如招致選舉開支，則屬違法〔第288章第12條〕。





57.	候選人為保障本身權益，應在有意或計劃參選時，盡快把這些指引告知其所屬政治團體或其他組織。














58.	總結上述要點，如果任何組織，包括政治團體，發表宣傳候選人的競選廣告：





(a)	所招致的費用會當作候選人的選舉開支處理；





(b)	有關團體須先獲得候選人的書面授權，才可招致費用，否則即觸犯第288章第12條的規定；





(c)	這些廣告必須符合第288章第19條及擬議的《選舉程序規例》的規定；及





(d)	這些廣告只可在候選人獲得批准的位置展示。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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